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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大党办字〔2014〕5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济南大学 

中层干部离任工作交接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党委、党总支，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济南大学中层干部离任工作交接办法》已经党委常委会研

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

     中共济南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3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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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大学中层干部离任工作交接办法 

 

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学校中层干部的监督管理，规范干部离任

交接程序，保持工作连续性，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并结合我校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第一条  工作交接的时限 

学校中层干部职务任免宣布后，离任干部与接任干部应在七

个工作日内做好工作交接；遇有特殊情况，经分管校领导同意，

可以适当延长，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十五个工作日。 

第二条  工作交接的内容 

（一）整体工作情况。本岗位的工作职责、工作特点；所负

责工作的进展情况、任期责任目标的完成情况；工作思路、工作

举措、经验和体会；历史遗留问题；对今后工作的设想和建议等。 

（二）资产情况。办公室、资产设备，本单位资金使用及分

配状况、债权债务状况、合同履行情况等（须列出交接清单）。 

（三）人事情况。领导班子构成、工作分工；单位人事编制、

岗位设置、人员状况等情况。 

（四）文件档案资料。上级有关文件、相关规章制度、有关

数据资料、电子文档等（须列出交接清单）。 

（五）对外联络工作。与上级主管部门和其他单位的工作联

系，联系人相关信息等情况。 

（六）需要交接的其他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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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工作交接的方式 

（一）校党委组织部负责干部离任交接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

促指导。离任干部为移交方，接任干部为接收方，有关领导为监

督交接方。必要时可召开工作交接会，做好工作交接及监督交接

工作。 

（二）机关部门及直属单位中层正职离任，由分管校领导主

持并监督交接；学院中层正职离任，由负责联系的校领导或所在

单位其他中层正职主持并监督交接；中层副职离任，由所在单位

正职主持并监督交接。 

（三）离任干部首先按照工作交接内容列出工作范围资产情

况和文件档案资料等交接清单，经监督交接人审核同意后，开始

办理交接手续。交接完成后，填写《济南大学中层干部离任工作

交接表》（见附件），接任干部署名确认。如交接内容过多，离任

干部还可提供交接报告进行详细说明。 

（四）《济南大学中层干部离任工作交接表》一式四份，离任

干部、接任干部、岗位所在单位三方各存一份，一份报学校党委

组织部备案。 

第四条  工作交接的注意事项及纪律要求 

（一）离任干部所在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和其他有关同志，有

责任积极配合工作交接，以保证本单位工作的稳定性和延续性。 

（二）对工作交接后发现的遗漏事项，离任干部必须配合做

好补充交接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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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中层干部离任时接任干部暂时不能到位的，学校或有

关单位应指定工作接收人，督促离任干部和接收人履行工作交接

手续。 

（四）对正在进行机构调整的单位，离任干部和接任干部应

该相互配合，保证资产划拨、人员划转等工作的顺利完成。 

（五）履行单位经济管理职责的离任干部，在学校对其进行

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时，必须配合做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。 

（六）中层干部必须严格遵守本工作交接规定的要求，严肃

认真地履行交接手续。对于无故拒不履行工作交接手续或工作交

接不彻底的干部，予以批评教育，直至予以组织处理。 

第五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校党委组织部负责解

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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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济南大学中层干部离任工作交接表 
 

工作单位  
交接岗位 

名称 
 

离任干部  接任干部  

任免通知 
文    号 

 

  
交 
接 
内 
容 

交接内容 接收人员签收 备注 

 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 

     

交接地点  交接时间  

离任干部 
签    字 

 
接任干部 
签    字 

 

监督交接人
意见及签字 

 

注：1、此表一式四份，由离任干部填写。交接工作结束后离任干部、接任干部、所在单位、学校党

委组织部各存一份。 

2、其他具体事项可以另附页详细说明，并在本表“备注”中注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共济南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3月 5日印发 


